寿阳县招商引资引进人才优惠政策


　　为了全面实施开放兴县战略，进一步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我县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鼓励和吸引更多外来投资者在我县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投资兴业，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政策措施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优惠政策。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优惠政策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域外投资者到本县行政区域内投资新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在当地全额纳税，一次性投资人民币: 工业企业在2000万元及以上者，农业及其产业化企业在600万元及以上者。其他产业在1000万元及以上者。
　　第二条 在我县行政区域内投资的外商和县外投资者除享受国家及省、市规定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外，同时适用本优惠政策。
 
　　第二章 财政扶持
　　第三条 外来独资投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从开工年度起前四年按企业实际上缴增值税、所得税地方财政分享部分，由财政部门全额扶持;第五年到第七年，减半扶持。同等规模的外来合资、合作工业企业，按企业新增上缴增值税、所得税县财政分享部分，参照独资工业企业减半扶持。
　　第四条 外来投资者在我县再投资，其新投资的企业参照本款第三条执行。其中，用企业所得利润进行再投资的，从投产年度起三年内，由财政按照其再投资部分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全额予以扶持。
　　第五条 新建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高新技术、农业产业化开发项目、现代服务业、医药产业，自开工年度起，四年内形成增值税、所得税的县财政分享部分，由财政奖励纳税企业用于发展，第五年到第七年减半扶持。
　　第六条 我县煤炭企业转型发展资金3年内在本县投资新建以上规模项目，参照外来独资企业执行。境内外投资者来我县投资金融，企业总部及结算、研发、采购、销售中心，商贸，卫生及健康，旅游，教育，宾馆及餐饮，文化娱乐及体育，咨询服务，软件及动漫等重点服务业项目，地方税收留成部分3年内给予企业一定的奖励。投资额在5亿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实行“一企一议”
　　第七条 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重大项目，或符合颁布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的项目，或增加较多就业岗位的项目，可以实行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特事特办的政策。上述扶持资金用于企业购置固定资产，进行技术改造或上新项目，由同级财政负责监督。
 
　　第三章 用地优惠
　　第八条 外来投资在我县投资兴办工业企业，实行公开出让方式供地，出让底价以国家规定出让工业用地最低限价为起点。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在100万元/亩及以上，且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县政府采取“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的方式给予财政投资补助。
　　第九条 外来投资者凡利用荒山、荒坡、荒滩兴办一、二、三产业除补偿农民和农村集体的费用外，其余可以免缴。
　　第十条 投资政府鼓励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项目，可按国家规定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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